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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肃：持有权与程序正义的当代阐述者——评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权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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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诺齐克提出了有关一般权利和财产权的性质的深层问题，而其理论出发点

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是否可能不特别借助于关于人性及其目的的说明来发展

出一种权利理论，以及是否可能发展出一种不预设人间善的观念的产权理论。他在具体

论述时向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正义理论发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并且坚持了程序正义的底线

和“最小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今天只有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发展的国际大

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诺齐克的权利理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诺齐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是一位极善于提出理论挑

战的人物，早在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之后三年，他就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

邦》(1974年)，直接与之展开论战。此后还与其他人经常挑起学术争论。诺齐克的理论

基调是一种比较极端形式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叫自由至上主义），尽管与哈耶克的理

论有所区别，但在基本倾向上却一脉相承。 

  正义理论首先是规范性的理论，它要对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提供

理论依据和衡量标准。而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的正义，即社会基本或主要的福

利、利益和物质成果在人们中间进行分配的合理与正当性的问题。政治哲学家经过分析

和讨论，发现正义不仅与平等概念关系密切，也与应得和需要等概念紧密相关。比如一

个人的行为是否能证明他应受到某种特殊的待遇，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否应以人们现时和

未来的要求为评价标准。在分配正义问题上，政治哲学家还把程序正义与社会正义（或

实质正义）区别开来。简单地说，程序正义是指按照某些普遍的规则而行动，即全社会

人人都普遍地遵守某些程序，不必过多地考虑人们行为的结果。而社会正义或实质正义

理论则强调社会体制或环境的正当与否及合理性问题，如确立某种特定的分配标准。因

此，社会正义与福利概念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罗尔斯和诺齐克这两位哈佛的哲学家中，罗尔斯是社会正义论的突出代表，诺齐

克则是程序正义论的发言人。他们都对探讨社会正义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只是两人

分别侧重于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自由民主传统最重要的两翼--社会平等和个

人自由（或曰集体福利与个人权利）。他们围绕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基本体制的分

配正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依据和规范性的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仍是西方

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比罗尔斯年轻１７岁的诺齐克以另一种风格阐述的关于持有

正义的权利理论则是其基本理论出发点，这是直接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提出的新

契约论的正义原则的。 

  持有正义的权利理论 

  诺齐克提出了有关一般权利的性质和财产权性质的深层问题，而其理论出发点仍然

是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即是否可能不特别借助于关于人性及其目的的说明来发展出一

种权利理论，以及是否可能发展出一种不预设人间善的观念的产权理论？他在具体论述

时向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正义理论发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在罗尔斯和德沃金的理论中，正

义是被当作一种目的国来看待的，一种体现社会正义要求的特定的社会体制，按照以中

立的方式推导出的可取原则的要求来调整所有权和资源。诺齐克则几乎与此相反，在他



看来，个人拥有权利，这些权利对未经个人同意而对待他们的方式设置了限制。这些权

利及其所包含的限制不是为了产生进一步的善，而是其本身便是根本性的，无论侵犯这

些权利有可能给社会造成怎样假定的益处，这些权利首先必须得到尊重。正义不是试图

将社会组织得符合某些特定的分配类型，而是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这些权利所派生

的所有权。诺齐克认为，这些权利是如此地带有根本性，它们对他人行动所设置的限制

是如此强烈，以致只有最小意义上的国家才能得到辩护，这就是说，他与哈耶克一样要

求避免创造社会正义的任何尝试。 

  诺齐克坚持权利优先于善（利益）。他完全否认这样的观点，即可以通过产生善或

最大限度的善来定义正当或某人应当做什么。所以他从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出发，反复

强调一个社会肯定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他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一开头便指

出：“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到

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

题”。[1] 这些权利对于诺齐克是根本性的，由于带有自明公理的性质，诺齐克没有对此

作严格的论证，但他通过反思而对基本权利作了间接的阐述。他主要考虑两个相关的方

面。一是对人的尊重或曰不可侵犯性，二是我们分别存在的事实。作为行动的附加限制

的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反映了诺齐克所称的康德的不可侵犯或尊重人的原则，应当把人当

作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在诺齐克看来，可用于阐述这一自由主义原则的是我们

分别存在的事实。在个人生活之外并无其他价值。在超出个人认为对自己是善的东西之

外，对个人并不存在其他的善，无论这是他人的善还是向我们提出要求的某种超验的善

的背景。每个人的生活对此人具有价值，而这正是能够构成人生善的内容。由此推论，

不可能存在个人之间道德平衡的行动来表明社会中其他人的善能够胜过某人的善。因

此，并不存在为了自身的善而牺牲其善的一种社会实体。而只存在个人，各人拥有自己

的生活，不同的个人便组成了人群。 

  由于世界上有价值的只是与个人生活相关，而不与某种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或社会

的背景或实体有关，因而不存在这样的道德基础，即某人未经他人同意便侵犯其道德空

间。这些权利从根本上涉及不侵犯、不杀戮、攻击、干涉、强制等等。也就是说，这些

是消极的权利，与之相应的附加限制要求其他人不得做某些事情，即使是以某种社会或

国家利益的名义也不能成立。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没有权利强制任何人为社会利益作

出任何类型的牺牲，国家必须在其公民中间保持中立。诺齐克认为这些问题与生活的意

义有关，有可能以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来决定其生活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不

可侵犯性的观念是如此重要，以及规定这种不可侵犯性的权利为何处于诺齐克理论的核

心地位的原因。 

  诺齐克强调，关于分配正义的原则离不开人们获得持有物的历史条件，而有关持有

的正义便不能不分析持有权是如何获得的。首先是对无主物的最初获得，即无主物如何

或通过哪些过程、在什么范围内被人所持有；其次是一个人通过什么过程把自己的持有

权转让给他人，如自愿交换、馈赠，甚至还有欺诈，等等。诺齐克认为实际上分配正义

要面对的就是这两种过程是否公正。与罗尔斯不同，诺齐克强调程序正义，突出个人权

利，提出了所谓持有正义的概念，并按照归纳定义指出下述持有正义的领域： 

  “1.一个符合获取的正义原则获得一种持有资格的人，对这种持有资格是有权利

的。 

  2.一个符合转让的正义原则，从别的对持有拥有权利的人那里获得一种持有资格的

人，对这种资格是有权利的。 

  3.除非是通过上述1与2的（重复）应用，无人对一种持有资格拥有权利。 

  分配正义的整个原则只是说：如果所有人对分配在其份下的持有资格都是有权利

的，那么这个分配就是公正的。”[2] 



  这样，从最初获取的正义再加上以合法手段转让权利的正义，就构成了诺齐克分配

正义的核心原则。他强调，一个人对持有物拥有的权利也只能是这两种方式，如果不

是，分配的正义就要求按这两条原则进行纠正。诺齐克紧紧抓住个人对持有物拥有权利

这个关键，用以排除一切干涉个人权利的分配原则。他强调自己的这个权利原则是历史

的原则，因为“分配的正义与否依赖于它是如何演变来的。”[3] 

  与此相对的是所谓“现时的原则”，即分配的正义取决于事物现在是如何分配的

（即谁拥有什么），同时这种分配方式又是由某些结构性的正义分配原则来判断的。诺

齐克不同意这种结构性的正义分配原则，而强调持有者从最初的正当获取加上正当地转

移权利就构成了正义的唯一条件，不必再去考虑其他什么标准，包括现时的结构性标

准。举个例子说，一个人在很久之前以自然权利取得了一块无主的土地，这种最初的获

取是正当的，同时他又在上面耕作劳动，一代代地以正当的方式（即遗产继承）而转移

给拥有此土地的此人现在的子孙。这整个过程在诺齐克看来就是完全符合分配正义原则

的，不必再去设定什么别的结构性原则，比如遗产继承是否合法，要不要征收高比例的

遗产税，以此来重新划定历史形成的持有权利不仅不必要，而且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这里典型地反映出诺齐克与罗尔斯在分配正义问题上的分歧。罗尔斯甚至把个人的

天赋和才能也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财富，他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代际正义问题的论

述也表现出了不将个人权利无条件地放大的倾向。罗尔斯尽管以第一个正义原则即平等

自由的原则为优先，但也认为在分配正义问题上还需考虑差别原则，即必须照顾到对最

不利者有益的分配方案。诺齐克则以个人的持有权为根本点，而认为凡干涉这种持有权

的任何模式化或目的原则都是不可取的，至少是没有多少依据的。诺齐克坚定地站在个

人权利的基石上，反对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任意干涉。他认为合理的国家是最弱意义上的

国家，这种国家的职能只是保障个人权利免受侵犯。如果国家超出了这一职能，它所导

致的社会状况已不再是自由交换的结果，那么国家就侵犯了个人权利。这就意味着福利

国家的政策也是不合理的。 

  诺齐克看重的正是市场体制下人们正当获取和自由交换的方式，对此所提出的唯一

限制条件是所谓“洛克条件”，即这种产权的获取和交换不可使他人的状况恶化。诺齐

克对这种“不使他人状况恶化”的限制条件也作了严格的限定，以防止罗尔斯式的拉平

倾向。诺齐克指出，这一条件不允许某人独占沙漠中唯一的水源，然后以任意高的价格

向别人供水。但是，如果一个人发明了某种致命疾病的治愈方法，他为此而任意开价，

那仍然是允许的。因为比较这两个例子可知，在前一种情况下，某人垄断了某些维持生

命必需品的全部供应来源；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新法的发明者虽大开其价，但仍未使他

人的状况恶化，只是难以取得他所发明的方法而已。这个发明者只有在阻止别人自己着

手试验以找到新的治愈方法时才违反了洛克的限制条件。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为何我的部分劳动加于某个无主的物品之后，其全部产权便归我

所有。诺齐克对此问题未作详尽的论述，而坚持认为这是其权利理论题中应有之义。他

迂回地从另一方面论证了类似洛克提出的产权的限制条件，因而这里的问题便变成了：

如果世界上有待占有的无主资源很少，那么一个私有财产权的体制是否使他人的地位恶

化了？诺齐克对此的回答是从两方面理解产权获取不恶化他人境况的限制条件：一、作

为我获取产权的一个结果，有可能使他人不再能够取得这种财产和这种资源。二、这也

许意味着当其他人不再能够占有此资源时，他们仍可取得并使用这些资源。这也就是

说，如果他人不能占有这些资源或者不能满足他们与这些资源相关的需求，那他人的地

位是否恶化了？诺齐克提出的上述第二种解释即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满足

了这一较弱的条件，个人便不能合法地抱怨自己状况恶化。诺齐克是从更广的角度来看

待确认私有产权的积极意义的。他认为，一种私有产权制度也许的确使他人不能占有某

些资源，但这些人仍然可从被排除在此产权之外而得到益处，因为私有产权将产生各种

各样的优势，即使对那些被排除了占有相关资源相对性的人也是如此，因此，按照上面

较弱的标准，他们的地位也没有恶化，因而基本权利也没有受到侵犯。 



  这一观点是从诺齐克对私有产权的有益效应的论证推导出来的。这就是：一、私有

产权通过将资源置于那些可最高效和最赢利地利用这些资源的人之手而增加总体社会产

出。二、私有产权鼓励实验，因为由不同的人控制资源，某个具有新想法的人就不必非

试图说服唯一的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不可，他完全可以去找别的资源拥有者。三、私有

产权促成承担风险的专门知识，因为这种体制要求每个人都应承担他们在生意中面临的

风险的代价。四、它使某些人节制资源的当前消费以照顾未来市场，由此保护未来世代

的人们。五、它在劳动力市场上保护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有许多

不同的就业资源。因此在诺齐克看来，自由市场和资源的私有产权不会违反洛克的限制

条件（如前所述，对此条件的解释是，那些不再能随意使用相关事物的人们的状况恶化

了）。如果读一下密尔的《论自由》，就可以看到诺齐克的这些论述与古典自由主义一

脉相承。这些论述也非常接近哈耶克有关私有市场高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形式的观点，

因为哈耶克所依据的理由是市场的滴流扩散效应，或者是从绝对值上看的私有产权和自

由市场这两个孪生机制运作在长时期内所获得的收益。这种论述是捍卫自由市场反对国

家再分配的关键依据所在。这两位自由主义理论家与洛克一脉相承，也认为穷人的状况

在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下要比任何其他体制下都更能得到改善，这在诺齐克看来符合私

人占有权的合法性要求，与此相对应的事实是，任何其他的体制（如国家指导的再分配

和社会正义制度）都会侵犯权利不可侵害性的要求。 

  应当指出的是，诺齐克并没有从功利主义来论证这一原则，这与边沁、密尔等古典

自由主义者从最大多数人的总量幸福来论证自由原则有所区别。因为诺齐克强调的是，

那些由于最初占有的发生而不拥有产权并被排除在获得产权机会之外的人不能抱怨他们

的权利受到了侵犯。[4] 只有当他们的地位因此而恶化时，才有理由表示抗议。诺齐克所

有这些论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关于国家在社会中恰当角色的核心观点。显然国家的职

能不是寻求某些模式化的或目的国的社会正义原则，以便使社会中的产品和服务按照需

要或应得的标准来分配。诺齐克主张最小限度的国家，反对国家对正常的市场交易进行

干预，个人最初获得及在市场上自愿进行的交易所获得的产权经过正当转移、捐赠、交

换或馈赠，国家对这些在合法权利基础上达成的自由交易的结果施加的任何干涉都与人

的基本权利不相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诺齐克批评当代大部分社会或分配正义的理论与他所强调

的公民权利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些理论包含了对个人的持续干涉和强制。这种论述指出

了诺齐克理论的核心以及有关正义与权利、正义的历史原则与目的国观点之间关系的观

念。在他看来，唯一可与道德权利和附加限制相容的正义理论是历史的正义原则，这是

一种向后看的理论，即不是从一种特定的产品分配是否与某个公式相符来看待正义问

题，而是看它是如何产生的，因为正是以这种方式，获取、生产、交换和转移的权利能

够得到承认和保护。诺齐克强调，正义的历史原则主张过去的环境或人们的行动可以创

造对事物不同的所有权或不同的应得理由。这种授权理论涉及个人权利的合法性问题，

诺齐克必须解释一个人何以运用其力量和能力通过其自身的劳动而对以前未曾被人拥有

的事物获得无争议的私人产权。诺齐克对此的回答是，正是个人的劳动与无主物品的结

合才产生了对这些物品的产权观念。诺齐克的论证如下： 

  (a) 人是不可侵犯的。 

  (b)不可侵犯的人拥有其人格与劳动。 

  (c)个人A将他拥有的劳动与他不拥有的X相结合。 

  (d)A对X拥有财产权利。[5] 

  可见诺齐克的权利理论正是一种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的变种，他相当彻底地把洛克

以来的自由主义权利理论作了直截了当的推论。 



  程序正义原则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与诺齐克分配正义论的主要区别。其实

两人并非没有共同点，例如他们都承认并强调市场体制下人们的各种自由选择权利这个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原则。所不同的是，罗尔斯侧重于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

这尤其体现在他的第一个正义原则即平等原则。至于说到经济自由，罗尔斯显然是有保

留的，因为他要求照顾市场竞争中的失意者或弱者，部分地牺牲得意者或强者，即要让

最不利者获得最大利益。当然，政治哲学也许只能提出规范性的原则，很难精确化和量

化。于是一些评论者对这个差别原则发问道：究竟如何有利于最不利者的经济和社会政

策才是可以接受的？在一个正义社会中最不利者与最有利者之间的差别究竟有多大才是

能够容忍的？罗尔斯试图对可能产生的此类批评作个回答。他指出，实践他的差别原则

将在实际上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差别，趋向社会平等。因为在最有利者和最不利者之间将

可产生一种由此及彼的“链式联系”，在整个正义社会制度中最有利者期望值的增加将

可提高其他一切人的期望值。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可看到，以刺激个人积极性为基础的

市场机制的确通过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使不利者也有所收益。罗尔斯指望这样的市场

体制和福利政策的结合可以实现他理想的分配正义。 

  诺齐克当然也强调个人的平等自由权利，但他不像罗尔斯那样在平列一些自由权

（如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等等）的同时对经济自由权利持部分保留态度，而是用一个单

一的持有正义权利来概括一切，这样就使标准和出发点变得简单了。在罗尔斯那里作为

平等的自由出现的东西，在诺齐克这里虽然没有被当作正义原则而列举出来，但其贯彻

的结果则是包括经济自由在内的范围更为广泛的自由。诺齐克的这种分配正义原则典型

地反映了程序正义论的观点，即以某些适用于一切人的普遍化的规则为前提。程序正义

论坚持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传统，诉诸自由市场体制下个人的选择，认为从道义上评估

正义和公平性的对象只能是个人的行为，而个人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则在于是否符合一些

普遍的规则，如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在订立契约时防止使用欺诈和强制手段。程序正义

的典型例子是赛跑。公平赛跑的标准是参赛者没有欺骗、偷跑或服用违禁药物，而并不

考虑获胜者在道义上是否应当获胜，或是因为抽筋、摔倒等意外事故而替最优秀的运动

员去打抱不平。因为竞赛规则和条件适用于一切人，并不考虑例外情况，这正是程序正

义所强调的最根本的原则。 

  从程序正义原则出发，诺齐克批评了另外几种分配原则，如目的原则和模式化原

则。所谓目的原则是为每一种分配方式设定一个特定的目标，比如功利主义者以社会总

体功利的最大化为目的，如果两种分配方式取得的社会功利总额相等，则取其中比较平

等分配的那一种。这显然是一种目的原则。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在诺齐克看来也是一种目

的原则，因为它设定了分配出现差别时必须使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最大可能的利

益。这就事先划定了一种现时的目的作为分配的标准。 

  诺齐克不同意的另一种分配原则是模式化的原则，即根据某些“自然的维度”来评

价分配方式，如按照人们的需要进行分配，即以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种“自然的维

度”来衡量分配。而且，“人们提出的几乎所有分配正义原则都是模式化的，如按照每

个人的道德价值、需求、边际产品、努力程度或上述因素的总的平衡来对每个人进行分

配”。[6] 这些在诺齐克看来都是不能成立的模式化原则。他强调，任何模式化的或目的

的正义观念都必然导致对自由的破坏。假定有一种要求收入均等化的分配模式，某个政

府要想坚持这种模式，就必须不断地干涉个人自由。人们又必然要互相交换，这就又会

使人们持有物的实际分布与所要求的模式不一致。为了维护这一模式，政府又要采取更

大的强制，最终毁灭个人自由。 

  正因如此，诺齐克等程序正义论者反对罗尔斯等社会正义论者把生产和分配截然分

开的理论，强调社会并不存在可以根据某些抽象的分配原则来分割的“大馅饼”。诺齐

克认为，往“按照每个人的（ ）给予每个人”的公式中填空的人注定了会去寻找一种模

式；而“按照每个人的（ ）从每个人那里给出”的公式则把生产和分配看作两个分离和



独立的问题。诺齐克不承认生产和分配可以截然分开，无论谁生产出了什么东西，只要

他是通过购买或与所有其他有资源用于这一过程的人签约而生产出此物的，他就对这一

产品拥有权利。“物品是带着人们对它们的种种权利进入世界的。”那些试图再去为

“按照每个人的（ ）给予每个人”的公式填空的人，就仿佛是把物品当作来自乌有之

乡，当做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东西。所以诺齐克干脆用一种好像是同义反复的公式来代替

上述公式：“按其所择给出，按其所选给予。”[7] 这样反倒可克服模式化分配原则的缺

点。这里的选择是指历史的选择，而不是现时的主观愿望。历史已经赋予了生产者和拥

有者这种那种持有权，因此只要其获取和转移权利的方式是正当的，分配也就只能以此

历史的授权为前提。 

  纵观诺齐克的立论基础，他既不接受社会契约论这种假想的前提，也不承认功利主

义等任何一种模式化的分配正义原则，而只采取最基本的立场即个人自由权利。在方法

论上，他试图使论证一以贯之，说明只要坚持个人自由，一切形式的模式化或目的的分

配正义原则都会被破坏。除了纠正非正义形成的持有之外，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再分配

都不能成立。这种以历史形成的个人持有权利和个人自由为根本出发点的正义理论，是

自亚当·斯密以来放任自由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历史上的放任自由主义学说也曾采取过不同的思想依据，如斯密把个人和社会看成

是两个平等的东西，只是由于一只“看不见的手”才把这两者一致起来，亦即自然秩序

使然。斯密以启蒙学者所谓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为理论依据，这可归入社会契约论那一

类。而以实证主义哲学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为经典的自由主义则是以功利主义为理

论依据的。他忧虑当时英国人对平等的过度要求有可能导致限制个人、特别是能人的自

由权利的危险，因而反复论述一个充分发挥个人自由选择权、人尽其才的社会才可得到

最大的社会总体功利和效益。 

  诺齐克虽然坚持了放任自由主义（或者叫自由至上主义）的基本结论，却并未采取

历史上自由主义的那些理论依据。他集中批评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的前提，认为这种契

约论的理论结构不可产生一种权利或历史的分配正义观。因为“原初状态的人们要么直

接同意一种结果分配，要么同意一个原则。如果他们同意一个原则，那他们的同意仅仅

是根据对结果分配的考虑。他们同意的基本原则，他们能一致倾向于达成协议的原则，

一定是目的的原则。”[8] 

  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原始契约最终都必然导向诺齐克所批评的目的原则。另一方

面，诺齐克也不能接受功利主义这种模式化的正义原则。于是，诺齐克的理论就显得颇

为奇特，即他并不明确表示接受哪一种政治哲学。这正是他思想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即普遍怀疑的方法，对许多被人们当作基本原则接受的名家之言（如按贡献分配、关于

剥削的理论等等）都提出了穷根究底的质疑。例如，他基本接受了洛克的劳动获取所有

权的理论，但也对洛克论证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自然也不接受洛克的社会契

约论观点。当然，就像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而最终确立“我思故我在”一样，诺齐克的

普遍质疑最终也落实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并由此而进一步扩展自己的政治哲学

视角。他甚至把权利理论扩展到一切方面，包括每个人对自己的天赋条件也拥有绝对的

处理权，而不是像罗尔斯那样把天赋当作集体的财产。诺齐克强调，罗尔斯的这一观点

有把差别原则扩展到政治和人身等领域的危险。 

  由此可见，罗尔斯和诺齐克既共享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优先的基本价值

观，又表现出侧重点的明显差异。一个更多地考虑社会平等，一个着力强调个人自由权

利。如果把平等和自由当作政治哲学正义原则的两极，那么，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在近几

百年来一直在这两极之间震荡。从原则上说，只有平等与自由兼得的社会才是资产阶级

启蒙思想家所理想的好社会。然而在实践上，两者往往不可兼得。一方面，正如诺齐克

所论证的，如果以彻底的个人自由为依据，则像收入均等、社会福利、按劳分配等等模

式化的目的的分配正义原则便无法贯彻到底。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平等（哪怕只是机会

均等的要求）也会妨害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由于这种两难境地，社会政治哲学家一直



在讨论两者中哪一个更优先，或者殚精竭虑地设计使两者平衡或有所兼得的分配正义方

案。大体来说，从卢梭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当代的凯恩斯和罗尔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

偏重于平等，而从亚当·斯密和密尔到当代的弗里德曼、哈耶克和诺齐克则都侧重于个人

自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与上述思想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和社会背景，但就思想发

展线索而言，则属于彻底的平等派。 

  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每当一项社会政策由于着重于放任自由而促进了社会

效率的提高，但也导致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动荡时，平等的呼声必然高涨；反之，每当

偏重平等的社会政策导致社会发展效率降低、能人不满时，强调自由的理论又会时兴。

于是政治哲学与社会思潮中的这两种倾向便随着社会状况的波动而此起彼伏。在２０世

纪，西方社会从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使凯恩斯主义时兴了数十年，到国有化和

福利国家的政策导致效益低下，养成了大批懒汉，人才和资金流失，再到目前的私有化

和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可以大致反映出这种社会政治思潮发展的长期态势。而从十月革

命以后摸索了７０余年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历过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的深刻思

索，长期比较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导致严重的浪费、发展的低效率、怠工和懒惰之风，

直至近几十年各种形式的改革和与此相伴随的近十年的体制巨变、社会动荡和政治家思

想家的深刻反思。人们从社会思潮的这种波动状况和变化中或许可以悟出一些发人深省

的道理。这正是罗尔斯与诺齐克关于分配正义的学术争论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所

在。而诺齐克所坚持的“最小国家”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利理论，曾经被人们认为不

合时宜或过于保守，他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靠近右翼那一端。但他在气质上应当与哈耶

克、弗里德曼等人同属一派。当２０世纪末东方计划经济为主的全能政府体制已被或正

在全面超越和改制时，人们再度发觉这一派理论的某些先见之明。在新世纪里，经济全

球化和一体化正以空前的规模把世界经济联成一体，降低壁垒以促进贸易自由，明确的

产权和对劳动成果的法律保障已经成为这种经济自由的关键所在。从这样的国际大背景

下，我们才能发现诺齐克政治哲学的闪光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首页尾注：*哈佛大学著名哲学教授诺齐克于2002年1月初病逝，终年63岁。笔者

曾在1996年在哈佛听过他一个学期的课，音容风采，历历在目。谨以此文纪念当代这位

极具个性、孜孜以求的理论家。 

  [1][2][3][6][7][8]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1年，第1, 157, 159, 162, 165-166, 204页（引文根据英文作了修订）。 

  [4]见A.Reeve 在 Property，London: Macmillian,1986,p.135 中所作的讨论。 

  [5]参见O.O'Neill 在"Nozick's Entitlements"一文中对此的讨论，载 J. Paul(e
d.), Reading Nozick, Oxford: Blackwell, 1981.

  本文发表于《学海》2002年第3期 

来源：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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